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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 

第十七届会议 

2012 年 5 月 22 日至 25 日，纽约 

 
 

阿尔及利亚
*
：决定草案 

 

南南合作 
 
 

 高级别委员会, 

 重申大会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34 号决议，其中赞同《促进和实施发展

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1
 

 还重申大会 2009 年 12 月 21 日第 64/222 号决议，其中赞同 2009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南南合作问题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
2
 

 注意到《南方首脑会议宣言》
3
 和 2000 年 4 月 10 日至 14 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 77 国集团第一次南方首脑会议通过的《哈瓦那行动纲领》
4
、2005 年 6 月 12

日至 16 日举行的 77 国集团第二次南方首脑会议在多哈通过的《多哈宣言》
5
 和

《多哈行动计划》
6
、2003 年 12 月 15 日至 19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南南合

作高级别会议通过的《马拉喀什宣言》
7
 和《马拉喀什南南合作执行框架》

8
 以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的报告》，1978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2 日，布宜诺斯艾利

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78.II.A.11 和更正)，第一章。 

 
2
 A/64/504。 

 
3
 见 A/55/74， 附件一。 

 
4
 同上，附件二。 

 
5
 A/60/111，附件一。 

 
6
 同上，附件二。 

 
7
 A/58/683，附件一。 

 
8
 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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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高级别后续会议，其中给予南南合作高度优先地位，以使发展中国家迎接

新的发展挑战, 

 回顾委员会关于需要采取行动执行联合国南南合作问题高级别会议内罗毕

成果文件的第 16/1 号决定；  

 1. 注意到题为“审查执行《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南南合作新方向

战略和联合国南南合作问题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的进展”
9
 和“审议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报告”
10
 的有关南南合作状况的报告； 

 2. 通过“联合国支持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业务准则框架”
11
，但作出以

下修改：删除第 5 页脚注 2 和准则框架中任何提及“2011 年在大韩民国釜山举行

的第四次援助实效问题高级别论坛成果文件”之处； 

 3. 强调南南合作问题高级别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主要的多边决策机构，负

责审查和评估全球和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进展和对这些合作的支持，并

就今后的方向提供全面指导； 

 4. 还强调南南合作及其议程必须由南方国家来主导，重申南南合作补充而

不是取代北南合作，重申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根据团结原则，根据符合发展中

国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及其需求和期望的特定前提、条件和目标，做出的共同努

力，因此，正如联合国南南合作问题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
2 
和 2008 年为执

行《多哈行动计划》
6 
启动的 77 国集团《南方发展纲要》所述，应该单独独立促

进南南合作； 

 5. 重申加强南南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重申委员

会支持把南南合作作为维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的战略，支持以此扩大这些国

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 

 6. 强调在联合国系统外进行的任何有关南南合作的政策辩论都应依循以

下文件为这种合作确立的目标和原则：大会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44 号决议

中的《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和《联合

国南南合作问题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等国际社会商定的文件、大会其他

相关决议以及《南南合作亚穆苏克罗共识》； 

 7. 敦促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机构将南南合作明确列入其方案，各个实体应

开展协调以便找到支持南南合作的最有效途径，为此欢迎联合国各机构近期采取

__________________ 

 
9
 SSC/17/1。 

 
10
 SSC/17/2。 

 
11
 见 SSC/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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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建立新的单位和工作计划来支持和促进南南合作，敦促联合国系统其他实

体加紧努力，把南南合作列入其活动；  

 8.  再次呼吁联合国各基金、方案以及专门机构采取具体措施，考虑支持南

南合作，包括支持三角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能力，最大限度地让南南合作

和三角合作产生惠益和发挥作用；  

 9. 认识到需要筹集足够资源来加强南南合作，为此邀请所有有能力的国家

通过佩雷斯-格雷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基金为这一合作捐款；  

 10. 重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主持的南南合作特设局的任务，特设局

是一个单独实体，负责开展协调，在全球和整个联合国系统促进和协助开展南南

合作和三角合作；为了加强特设局的能力，决定将南南合作特设局重新命名为“联

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并建议为加强和提升特设局采取以下措施； 

 (a) 将特设局负责人的职位改为助理秘书长级，通过一项赠款安排由经常预

算提供经费； 

 (b) 请秘书长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并请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署长以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的身份，确保联合国南南合作办事处负责人

应邀参加所有涉及发展问题的会议； 

 (c) 请秘书长在 2014-2015 拟议方案预算中，提交关于通过一项赠款安排为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事处在全系统开展的协调、宣传和促进活动筹供资金的建议；  

 (d)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采取措施，避免在开发署方案拟订安排中削减

每年分拨给南南合作固定预算分项的金额； 

 (e) 请各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的负责人特别注意执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事

处管理或支助的南南合作项目，无论项目的金额是多少； 

 11. 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执行局考虑采取措施，减少从它们协助执行的

南南合作方案和项目的预算中收取的分摊费用； 

 12. 决定将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南南合作的报告
12
 视为第十七届会

议议程和正式文件的一部分，适当讨论报告中的建议，并就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13. 决定在进行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时提交本决定，以便在把南南合作列入

联合国各机构工作问题上获得明确的指导； 

 14. 请联合国秘书长向高级别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报告，说明

执行本决定的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 

 
12
 见 A/66/717 和 Add.1。 


